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长春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内开放教育考试

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国家开放大学全

国统一考试试题试卷安全保密规定》《关于开展试卷安全保

密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及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含试题、答

案、评分参考、听力存储介质等，以下简称试卷），启用前

属于秘密级国家秘密。 

第三条 全国统一考试试卷由国家开放大学总部考试管

理部门负责试题命制环节安全保密管理工作，长春开放大学

考试管理部门负责试卷分发、保管等环节相应的安全、保密

管理工作，各分校、各考点考试管理部门负责试卷接收、运

输、保管及考前启用等环节相应的安全、保密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细则 

第四条 做好试卷安全保密管理宣传培训工作。长春开

放大学和各考点高度重视试卷安全教育和保密工作培训，于

考前至少开展一次试卷安全保密管理培训，组织有关人员专

题学习《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安全保密管理规定》

（国开考„2018‟16 号）及试卷安全保密管理等有关文件，



 

 

并将相关学习内容贯彻落实在考试工作之中。同时，各级考

试责任主体（责任人、主考）应结合实际，创新培训方式与

方法，综合采用违规典型案例、宣传片和教育培训基地等方

式开展警示教育，举一反三、防微杜渐，强化培训效果。 

第五条 建立安全规范的试卷保密室。长春开放大学和

各考点对试卷保密室及周边环境进行自查，确保保密室软硬

件条件符合规定、设备设施运行良好、周边环境安全可靠。 

保密室必须符合保密要求。房间必须是钢混（或者砖混）

结构，具备防盗、防火、防潮、防鼠等功能，配备铁门、铁

窗（或无窗）、铁柜。保密室需配备安装长春开放大学统一

部署的试卷流转视频监控系统，保证试卷存放期间不间断开

启使用。试卷出入库、领取、清点必须在该系统监控及录像

下完成。保密室或保密柜配备双锁，钥匙由两人分别掌管，

两人共同在场方能开启。保密室内不得存放计算机交互设备、

网络设施等，试卷存放期间，要保证视频监控设备和手机信

号屏蔽系统开启并正常运行。 

试卷应存放在具有安全防盗功能的保密柜中，配备的试

卷保密柜要足够容纳所有纸质考试试卷，并由专人负责保管。

考试期间，试卷保密室同时作为答卷（含答题卡，下同）保

管室使用。视频监控录像要妥善保管至少 3个月，支持回放。

考点要建立完善的保密室管理规定，并指定专人负责保密室

的安全保密工作。 



 

 

第六条 严格落实试卷分发及运输规定。长春开放大学

和各考点应严格遵守国家秘密级考试试卷分发、运输规定和

国家开放大学相关要求，严格控制好试卷到达目的地时间，

原则上到考点时间不得早于 2天。试卷分发及运输工作只能

采用机要发送或专人专车押运两种方式，如采用专人专车押

运试卷，每车不得少于两人（不含司机），通过火车、飞机

等公共交通工具运输、运送试卷，必须两人以上押运，并严

格落实全程监控录像并妥善留存，规范履行试卷交接手续。

试卷运输期间，严禁搭载与试卷运送无关的人员或物品，并

做到人卷不分离，双方要按照要求签写交接单，做好试卷交

接工作。 

第七条 实现试卷流转环节全过程监控。长春开放大学

和各考点须严格落实自试卷运输到学校至开考试卷启用前

等各环节全过程安全保密工作，确保试卷分发、运输、保管、

交接等各环节落实全过程监控录像，做到监控与人、卷不分

离，监控无死角无盲点，试卷流转各环节均有据可查。要妥

善保管好监控视频录像，直至通知可销毁为止。 

第八条 涉卷人员应当具备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和禁止

规定等各项要求。涉卷人员包括主考、考务人员、值班人员、

押运人员、交接人员、监控人员、监考人员等，试卷启封前

的涉卷人员须是本单位（身体健康的）正式教职员工，严禁

考生亲属作为涉卷人员。涉卷人员采用主考负责制，须严格



 

 

落实所有涉卷人员长春开放大学保密承诺书的签订，坚持原

则，忠于职守，严格遵守纪律，工作认真负责。涉卷人员在

涉卷期间不得少于两人同时在场，进入保密室须严格落实

“双人双锁”制度。主考须严格审查各人员是否符合任职条

件以及其履职程度，对不符合任职条件或履职不力的人员要

及时作出严肃处理。 

第九条 试卷保密室保管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安全保密

教育，学习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熟悉试卷的收发要求和手

续，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试卷存放期间保密室的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2.负责试卷的接收、保管和发放工作。试卷接收和发放

应当面清点试卷袋数，核实科目，检查试卷袋密封情况，履

行交接手续，填写接收和发放记录。 

3.对漏封、破损或者其他影响正常考试的试卷，试卷保

密室保管人员须报告考点主考，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 

4.发现试卷泄密、被盗、损毁、涂改等重大事件应立即

报告主考，并立即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第十条 试卷保密室保管人员应严格执行以下规定： 

1.严禁在试卷保密室会客、吸烟、饮酒、进行文娱活动

等。 

2.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试卷保密室。 

3.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启试卷密封包装。 



 

 

4.不得将保密室钥匙转交他人或者互相代管。 

5.拒绝代领试卷。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一条 考生答卷在运送、保管、评阅过程中，其安

全保密工作参照试卷安全保密要求进行。 

第十二条 各考点作为试卷安全保密的责任单位，须承

担试卷安全保密的主体责任，考点主考对试卷安全保密工作

负领导责任。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长春开放大学教务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原《长

春开放大学开放教育考试试卷安全保密管理规定（试行）》

（2021 年 7月）同时废止。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有关政策、

规定调整，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